


15.4%” , 结果不符合规定。上述药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七项的情形，认定为劣药。

当事人销售劣药党参(批号： 202303213)的行为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3年11 月6日对当事人进行立案查处。办案

人员采取了现场检查、提取当事人的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调

查，使该案的违法事实得以查清。本案调查时均有2名以上

执法人员参与，并出示证件，且有当事人在场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

 

经查实，2023年6月7日，当事人从江西樟树市庆仁中

药饮片有限公司购进入库党参(批号： 202303213, 规格：

统段，包装规格： 0.25kg, 标识生产厂家江西樟树市庆仁中

药饮片有限公司)10kg,购进单价**元/kg。 2023年6月1

4日被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0.75kg,销售单价**

元/kg, 本次抽样销售金额为129.75元。当事人药品阴凉库

库存上述药品有9.25kg,已进行封存；该药品标识贮藏条件

为常温，当事人2023 年6月 7日至6月15 日的药品阴凉库

温湿度记录未发现有超标情况。至案件调查终结当天，当事

人仓库库存上述药品 9.25kg, 除抽样外未进行销售，违法所

得为 129.75元。

：

2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宁检查分局案件来

源登记表一份，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《检验报告》 (报

1、 《营业执照》 (副本)、 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,《授权

委托书》 、 阙鋆、 ***、***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张。证

明当事人为一家合法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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